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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码头理箱操作规程


1 总则    

1.1 定义

本标准所指的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码头理箱是指对经由船舶承运，起运港和到达港均是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除外）的集装箱，理清集装箱件数及分清集装箱残损、绘制集装箱积载图、进行施验封、理清箱内货物及分清箱内货物残损、办理交接和签证手续、提供有关理货单证和信息等项内容的服务。承运的船舶包括内贸航线船和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的船，行驶的航线包括国内直达和转运，还包括行驶途中跨国境航线但起运和到达均是国内港口船舶。

1.2 范围

本标准对内贸集装箱船舶的理箱操作及注意事项提出了具体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内贸集装箱船舶和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的内贸集装箱的理箱作业。

1.3 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1.4术语：

1.4.1 残损：货物包装或货物外表发生破损、污损、水湿、锈蚀、异常变化等，并危及或可能危及货物质量或数量的现象。

1.4.2 工残：在作业过程中造成的残损。

1.4.3 原残：进口货物起卸前在船上发现的残损。

1.4.4 溢短：舶方承运的货物，在装货港以装货单数字为准，在卸货港以舱单数字为准。当船舶实际装卸的货物数字比装货单、进口舱单记载的数字多出时，称为溢；短少时，称为短。
1.5基本要求

理货机构应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理货员、理货组长应当经过相关的业务知识及安全培训，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理货资格证书。

2  船舶作业理箱操作规程

2.1 接受理货任务

    船方应在船舶靠泊前向港口理货机构提出申请理货事宜，或者船公司与理货机构有理货协议，船方或代理方将船舶到港日期告知理货机构，理货机构根据船公司的理货委托做好相应的理货准备工作。

2.2 船舶作业前理箱准备工作

2.2.1 理货机构业务人员负责向船代或船公司索取“进口清单”、“集装箱BAY位图”、“出口清单”、“集装箱预配图”等理货资料，或接收船代、船公司等单位提供的上述相关文件的电子数据（EDI报文）。

2.2.2 理货机构操作人员负责审核“进口清单”、“集装箱BAY位图”、“出口清单”、“集装箱预配图”等资料进行核对，以便制作出口BAY位图。当发现信息资料不符时，应及时与船代、船公司联系、处理，并记录和落实相关事宜，做好装/卸船理箱准备。有电子信息的，应将船舶理箱电子信息（EDI报文）导入理箱操作系统，并对其进行相应处理。

2.2.3 理货机构操作人员应重点审核船公司或其代理所提供的装/卸船资料时，是否有特种箱或装载有危险货物的集装箱，以及BAY位图资料的箱量与舱单（或清单）是否相符。

2.2.4 理货机构操作部门根据船方或其代理的船舶预报和港区船舶作业计划，编制“理货船舶动态表”，明确集装箱船舶理箱作业计划及注意事项。

2.2.5 理货机构根据作业计划和特点合理配备理货人员，一般以船舶为单位，配备一名理货组长及若干名理货人员。 

2.2.6 理货组长接受理箱任务后，备齐理箱资料和设备，带领理货员于船舶作业前抵达现场。

2.2.7 理货人员进入现场，必须统一着装，佩带好安全帽，并听从港方船边业务人员的指挥。

2.2.8 登船后，理货组长向船方大副索取相关理箱补充资料，并了解卸港和航行途中情况，征询船方对卸船理箱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并将卸船理箱资料核对结果、了解的情况和工作要求记录在“理货组长交接班簿”上。

2.2.9 理货组长根据港方作业计划和所理箱船舶情况分派理货员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

2.3 船舶作业中的理箱工作

2.3.1 卸船时理货员工作：
2.3.1.1 一条作业线，配备一名理箱人员。有电子信息采集和传输要求的，要配备手持终端机、对讲机等设备。

2.3.1.2 理箱人员应站在船舶甲板或码头前沿安全岗位上进行理箱，要对照船公司或其代理提供的“进口清单”，“BAY位图”认真核对卸船箱号、箱型，铅封状态，检查箱体外表，分清工残或原残，并将集装箱的作业信息报告理货组长。使用手持无线理箱终端设备理货的，要采集相应数据并进行相应的操作。

2.3.1.3 当发现实际卸船箱号与“进口清单”，或“BAY位图”箱号不符时，应做好记录(在手持终端机上作相应的操作)，及时通知船方及港方业务人员，告知理货组长协助解决。

2.3.1.4当发现集装箱箱体残损、铅封断失及冷藏箱温度异常等情况时，应及时报告理货组长，通知船方验看，同时编制“集装箱残损记录”，交船方签认(在手持终端机上作相应的操作)。对封志断失的集装箱由理货员施加封志，记录封号，同时编制“施封/验封单”或将封号记录在“集装箱残损记录”上。发现工残时，应做好“工残记录”，并通知港方指导员签认。 

2.3.1.5 当发生出舱翻舱时，理货员在取得港方确认后根据“出舱翻舱清单”，在“BAY位图”上做好标记（在手持终端机上作相应的操作），并制作翻舱“集装箱理箱单”；舱内翻舱时，要标记集装箱在舱内移动前和移动后的位置（在手机终端作相应的操作）。 

2.3.1.6 工班结束后，与港船双方办理双边交接，交清理箱资料、设备及有关事项。

2.3.1.7全船卸船结束时，协助理货组长查看BAY位图（或手持终端设备中）的航次卸箱信息，检查集装箱有无错卸、漏卸情况。

2.3.2 装船时理货员工作

2.3.2.1一条作业线，配备一名理箱人员。有电子信息采集和传输要求的，要配备手持终端机、对讲机等设备。

2.3.2.2 理货员应站在船舶甲板或码头前沿安全岗位上进行理箱，要对照预配图和出口清单,逐一核对、记录装船集装箱箱号、箱型、铅封状态，检查箱体外观状况，分清残损，标识实际装船积载位置。使用手持无线理箱终端设备理货的，要采集相应数据并进行相应的操作。
2.3.2.3 当发现实际装船箱号与“预配图”或“出口清单”箱号不符时，应通知港方暂停装船，报告理货组长联系有关方面解决。 

2.3.2.4 当发现集装箱箱体残损、封志断失情况时，原则上不允许装船，应及时联系船港双方处理，并报告理货组长。如港方和船方同意装船，应编制“集装箱残损记录”，取得港方签认后方可装船。 

2.3.2.5 当发生出舱翻舱时，理货员应在“BAY位图”（配载图）上做好标记（在手持终端机上作相应的操作），并制作翻舱“集装箱理箱单”；舱内翻舱时，要标记集装箱在舱内移动前和移动后的位置。 

2.3.2.6 工班结束后，与港船双方办理交接，交清理箱资料、设备及有关事项。 

2.3.2.7 全船装船结束时，协助理货组长应查看预配图（或手持终端设备中）的航次装箱信息，检查集装箱有无错装、漏装情况。 

2.3.3船舶作业中理货组长工作：

2.3.3.1 记录船舶作业的开工和结束时间。
2.3.3.2 及时掌握加卸、减卸、加载、减载等变更信息，对清单信息的变更，应得到港方或船方的书面确认，并在“理货组长交接班簿”上登记变更结果。
2.3.3.3 检查前一工班理箱工作结果情况，根据理货员上交的理货单证（或终端机）的理货结果核对所填制的理箱单证或理箱信息处理是否准确，发现问题，及时联系有关方予以解决，并将结果报告理货机构。

2.3.3.4 在理箱作业过程中，检查作业情况，指导理货员工作，及时掌握情况，解决有关问题，并做好相应记录。 

2.3.3.5 根据理货员标识的预配图和“理箱单”（核对终端机上理货员采集的BAY位信息），制作BAY位图。

2.3.3.6 根据工班所理箱量制作“理箱日报表”（或根据船公司需要生成作业进度EDI报文），向港船双方及时提供装/卸船进度情况。

2.3.3.7 当发生出舱翻舱时，应取得船方书面确认，及时将翻舱清单交下一班理货员进行核对（或将出舱翻舱信息导入理箱操作系统）。当发生舱内翻舱时，根据理货员记录的集装箱翻舱移动前、后的位置，在重新调整BAY位图上箱子的实际位置。

2.3.3.8 对“进口舱单”没有列明的集装箱，经船公司或其指定代理确认需在本港卸下的集装箱，按溢卸箱处理；对“进口舱单”有列明而在本港卸货时未发现的集装箱，按短卸箱处理。

2.3.3.9 在理箱过程中，应保持与船方、港方等方面的联系，协调解决有关业务问题，及时向理货机构汇报情况。

2.3.3.10 工班理货结束时，汇总本工班船舶理箱作业情况，核对理货结果，制作相关单证，交清理货资料和设备等情况，并做好交接班工作。 

2.4 船舶作业结束后的理箱手续交接工作

2.4.1 全船理箱结束时，理货组长应记录船舶作业的完工时间，与船港双方核对全船进出口箱数、残损、出舱翻舱等情况，检查是否有错装/卸、漏装/卸，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使用手持终端理货的应审核理货员的装船信息、箱量及其BAY位图是否准确和装/卸箱箱量是否准确。

2.4.2 理货组长根据“现场记录”、“理箱日报表”、“集装箱残损记录”等单证汇总相应数据，制作“集装箱溢短残损单”、“理货组长交接班簿”等理货单证，核对准确无误后，与船方办理签证。 

2.4.3 当船方在理货单证上批注时，如批注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应说服船方更改批注内容。若船方坚持，应向理货机构汇报，按指示意见办理，并记录在“理货组长交接班簿”上。

2.4.4 办完签证后，理货组长整理好全船理货单证和理货设备，带领理货员离船。

2.4.5 理货组长负责将整理好的理货单证和理货设备交给理货机构。

2.4.6  理货机构业务部门工作人员审核完船的理货单证资料，确认无误后及时向有关方提供。

2.4.7 能够进行电子信息传输的，要根据有关方要求，通过理货应用系统进行报文处理，生成完整的进出口理货EDI报文或其他相关理货电子信息，及时向有关方发送。

3 内贸箱理箱作业收费标准

    内贸箱理箱作业收费参照部颁的外贸箱理箱收费标准，可根据各自港口情况浮动执行。

4 本标准的使用

4.1本标准经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全体理事大会通过，在中国港口集装箱分会会员单位中推荐使用。

4.2 本单证推荐标准如经交通运输部主管机关发文推荐，将在全国内贸集装箱码头统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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